
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格（浙江大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价单位名称 浙江大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评价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浙江大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环保设施项目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道宇【评】字第

2210001号

项目简介（含图片）

浙江大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注册资金1200万元，位于台州市临海

市浙江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法定代表人徐学春，厂区占地15926.4平方米，现

有职工48人，公司主要从事农药原药合成、制剂加工的生产、销售及出口贸易，是

一家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股份制民营企业。

浙江大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在生产的主要产品为：年产1210吨嘧菌酯等十个

品种原药及430吨高效绿色制剂（原药：调环酸钙、萘乙酸钠盐、吲哚丁酸、棉隆、

6-BA、腈菌唑、嘧菌酯、吡唑醚菌酯、肟菌酯、茚虫威；制剂：12%腈菌唑乳油、

15%哒螨灵乳油、1.8%阿维菌素乳油、45%松脂酸钠可溶性粉剂、0.1%三十烷醇水剂

、2%苄氨基嘌呤水剂、20%三唑锡悬浮剂、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250g/L嘧菌酯悬

浮剂、36%抑食肼茚虫威悬浮剂）。浙江大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现阶段已取得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ZJ）WH安许证字[2020]-J-0379，许可

范围：年回收：甲苯1290吨、乙醇230吨，有效期：2020年11月28日至2023年10月27

日。

浙江大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役的环保设施有污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及固

废储存场所，具体为位于厂区北部的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装置及固废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浙

江昌明药业有限公司“11.20”爆燃事故情况的通报》（浙危化安委办〔2021〕l号

）、《关于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近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浙

安委办（2022）27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企业应对在役环保装置开展

安全评估工作。因此浙江大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对

环保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装置、固废库）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组长 刘海燕

技术负责人 蒋永成

过程控制负责人 赵颖斌

评价报告编制人 刘海燕

报告审核人 李春平

参与评价

工作

安全评价师 刘海燕、袁福江、段建勇、姚敏杰、董继军

注册安全工程师 刘海燕、袁福江、段建勇、姚敏杰、董继军

技术专家 -

现场开展

安全评价

工作

人员 刘海燕、姚敏杰

时间 2022.10

主要任务 资料收集、现场检查

评价报告提交时间 2022.12.26


